
广州市海珠区“育才杯”幼儿游泳活动规程

一、主办单位：广州市育才体育有限公司
二、比赛时间: 2015年4月25、26日
三、比赛地点：海珠区万松园小学东校区（原朝阳体校）
四、参加办法：
 (一)、海珠区各游泳训练点。
 (二)、海珠区辖区内如有兴趣参加本次游泳活动的适龄儿童均可就近到本区以下的游泳培训点咨询相关教练员并完成报名工作；
江南二小 区教练：18688902560；万松园小学 苏教练：13422155119；客村小学 李教练：13710473835；康体幼幼儿园 彭教练：13512712849
五、竞赛组别（男女相同）：
08年组（2008年9月1日—12月31日出生）男女人数不限。
09年组（2009年1月1日—12月31日出生）男女人数不限。
10年组（2010年1月1日—12月31日出生）男女人数不限。

六、竞赛项目（男女相同）：

（一）25米蝶、仰、蛙、自。25米蝶腿、仰腿、蛙腿、自腿。
（二）08年组、09年组8*25米自由泳腿接力，男女混合配置不限。参与该项运动员须由各自领队选定。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不设预赛，采用一次性决赛办法进行;
（二）凡参加自由泳者可以用任何姿势游完全程; 

（三）蝶泳、蛙泳、自由泳打腿项目在岸上跳水出发，仰泳打腿在水中蹬壁出发；
（四）蝶泳、蛙泳、自由泳在岸上跳水出发，仰泳在水中蹬壁出发；
（五）、打腿技术要求：

自由泳、蝶泳、蛙泳打腿过程中双手自始至终握住浮板前端，游至终点时以浮板或身体任何位置到边，跳或蹬离池壁时双手须握住浮板；仰泳打腿用浮板，游进过程中双手须放置头前方，出发蹬离池壁时身体必须成仰卧姿势，以浮板或身体任何位置到边。
八、参加办法：

（一）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

（二）各单位不限报名人数。每人限报二项。

九、奖励办法：
（一）各竞赛组别单项按成绩排列名次；
（二）各组别前八名奖励奖状，前三名按名次奖励金、银、铜牌。
十、报名办法及要求：
（一）请各参加活动单位于2015年4月15日前登录运动汇网站（www.ydh.cc）注册账号及报名并于4月16日下午5点前）打印报名表交回公司盖章并上交报名费用。逾期不报，恕不办理。报名后不得更改，报名表按规定格式用电脑打印否则不予报名。
（二）2015年4月18日，公布本次游泳活动的秩序册，如有报名错项、漏项者，请各参加活动单位及时与活动联系人沟通更改，逾期将不予受理。

十一、比赛费用：
（一）参加活动的学生每人收取报名费50元。 
（二）各队交通，伙食费由各参加活动单位负责，有关参加活动场地、器材及工作人员费用由大会负责；
十二、领队、教练员联席会议日期：
领队会议于4月20日（周一）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十三、未尽事宜，本活动规程解释权归属广州市育才体育有限公司。
广州市育才体有有限公司
                                        2015年3月20日
